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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文件 
 

 

深证上〔2024〕290 号 

 

 

关于对李露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李露，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对手方及业

绩补偿义务人。 

 

一、违规事实 

经查明，李露存在以下违规行为： 

2016 年 3月，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原名为

上海佳豪船舶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天海防务）通过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完成收购泰州市金海运船用设备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金海运）100%的股权。根据公开披露的《发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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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》，

双方签署的盈利补偿协议约定，李露承诺金海运 2015 年、2016

年和 2017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28,743.00

万元，若实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低于净利润承诺数，须就不足

部分向天海防务进行补偿。 

2022 年 8月 2日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出具

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沪〔2022〕16号）显示，2016年 3月至

2017 年 12 月，金海运通过虚构相关游乐设施贸易业务，虚增金

海运 2017 年营业收入 6,144.32 万元，虚增营业成本 2,197.89

万元。2023 年 9 月 21 日，天海防务披露《关于泰州市金海运船

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至 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

项说明》，对金海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更正，更正后 2015

年至 2017年金海运累计实现净利润 28,241.58万元，较承诺业绩

少 501.42 万元，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公司 2,363.80 万元。 

根据公开披露的协议约定，李露应在金海运的专项审计报告

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将补偿款项支付至天海防务银行账户或完成

股份回购注销。截至本决定书出具日，天海防务尚未收到上述应

支付的业绩补偿款，且未收到相应的股份补偿，李露未履行已公

开披露的业绩补偿承诺。 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 

（一）责任认定 

上市公司收购经营性资产是市场关注的重大事项，交易对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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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的业绩补偿承诺，作为交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对上市公

司和投资者利益的重要保障措施，一经公开披露，可能对投资者

交易决策产生重要影响。李露未按照公开披露的信息及时履行业

绩补偿义务，损害了投资者合理信赖，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和投

资者的合法权益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8

月修订）》第 1.4 条、第 8.6.1条。 

（二）当事人异议理由及申辩情况 

在纪律处分过程中，李露向本所提出听证申请并提交了书面

申辩。 

李露的主要申辩理由为：一是当事人已就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提起行政诉讼，交易所不应依据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对其

进行纪律处分。二是即使处罚决定书未被撤销，根据“一事不再

罚”、“比例”原则和行政执法谦抑性理念，纪律处分程序不应当

再启动。三是纪律处分超过了两年时效，在纪律处分未规定终身

追责制的情况下，纪律处分应受时效限制。当事人认为时效应当

从金海运专项审计报告（2018年）出具之日再加 30日为起算点，

至今已近 5年。 

（三）纪律处分决定 

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结合当事人的申辩情况，本所认为： 

第一，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规定，当事人对行

政处罚决定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

执行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也明确，复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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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期间，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行政诉讼事项并不影响已生效

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及相关事实认定。根据本所《自律监管措施

和纪律处分实施办法》第七条第一款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相关

事实情况作出认定的，本所可以据此认定当事人的违规事实，并

实施相应的自律监管措施或者纪律处分。因此，本所依据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查明的事实采取纪律处分于规有据，对该申辩理由

不予采纳。 

第二，金海运财务造假与李露未按照公开披露的信息履行对

天海防务业绩补偿承诺系两项性质不同的违规事实，分别违反本

所相关规定。因此，本所就李露未按照公开披露的信息及时履行

业绩补偿义务违规事项给予处分不构成“一事二罚”，故对该申辩

理由不予采纳。 

第三，纪律处分不属于行政处罚，并无相关法律法规、本所

业务规则对纪律处分的时效作出限制。同时，由于金海运存在财

务造假情况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3年 9月 21 日根据《行政

处罚决定书》对金海运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更正，出具业绩承

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（2023 年），李露应依照公开披露的协议约

定及时履行补偿义务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依据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3 年 8月修订）》第 12.4条和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

号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》第七条、第三十一条的规定，经本所

纪律处分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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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交易对手方及业绩

补偿义务人李露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。 

李露如对本所作出的纪律处分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纪律

处分决定书之日起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本所申请复核。复核申请

应当由天海防务通过本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提交，或者通过邮寄

或者现场递交方式提交给本所指定联系人（刘女士，电话：

0755-88668240）。 

对李露上述违规行为及本所给予的处分，本所将记入上市公

司诚信档案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2024 年 4 月 16 日 

 


